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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移除干諾造商 160 號中聯辦外行人路的花槽

以保障市民參與遊行及示威自由

保安局、香港警務處及運輸馨的綜合回覆：

區議員的問題覆蓋兩個政策範疇，其一是有關一段在西區的行人

路的規劃標準﹔另外是有關警方在該地段處理公眾集會和遊行的資

料。

就該段行人路的規劃標準和設施，根據運輸及房屋局提供的資

料，政府於 2002 年建議在干諾道西進行道路改善工程，以改善當地

道路交通狀況。建議的工程包括將當時介乎西邊街與水街之間的一段

干諾道西的避車彎汽車出口，移往視線條件較佳的位置，即遠離西邊

街行人天橋樓梯。建議的工程有助改善該處車輛在視線條件欠佳的情

況下，切出切入干諾道西這不理想情況。該段干諾道西行人路的花園

工程，屬工程項目的一部分，以適度地美化該路段的街景。在道路改

善工程完成後，該段行人路闊度為三米，以配合接連該路段的干諾道

西行人路，即彼此相連路段的關度均一致維持為三米。

運輸署的資料顯示，有關路段的行人流量於早上最繁忙時段，平

均每分鍾的實際流量為八人。根據《運輪策劃及設計手冊﹜，如行人

路流量每分鐘少於六十人，別行人路須有最少兩米的闊度。因此，有

獨行人路段現時三米的闊度，符合運輸策劃及設計標準。當局認為沒

有需要在有關行人路段進行改建工程。

至於該路段進行的公眾集會及遊行的有關資料，我們希望指出，

香港市民有發表意見的自由和權利，並受到《基本法》及《香港人權

法案條例〉保障。警方一直根據香港法例，以公平、公正和不偏不倚

的態度處理所有公眾集會及示威活動。警方的執行方針是致力取得平

衡，一方面便利所有合法及和平的公眾集會及遊行，另一方面警方亦

須致力減低公眾集會及遊行對其他公眾入士或道路使用者的影響，確

保公共秩序和公共安全。



警方只備存有關公眾集會及遊行的整體數字，並沒有就分區或每

個個別位置或附近地標等儲存公眾集會及遊行活動的細項資料，故

此，警方沒有區議員所提及的活動參與人數、執勤人數或檢控數字等

分項資料。

儘管如此，在處理任何公眾活動時，警方會根據活動主辦者所提

供的資科和預期參與人數，與主辦者保持緊密聯繫’並會就該活動可

能引起的公眾反應、過往處理同類活動的策略及經驗、有關活動的細

節和活動本身可能遇到的環境限制等，作全面風險評估及考慮，在整

個過程中，警方均會與主辦單位保持溝通，以決定需2億備的人手和j采

取適當的人群管理措施，確保每項公眾活動可安全及有秩序地進行。

就處理中聯辦外的公眾活動而言，警方一直佫守主述原則，協助公眾

活動以和平及有秩序的方式進行。

警方尊重新聞自由和採訪自由，明白配合傳媒採訪工作及與傳媒

保持有效溝通的重要性，亦會在可行範圍內採取適當措施配合傳媒工

作。警方並沒有就設立「警察行動區 J 或「記者採訪區」的次數備存

統計數字。事實上，設立行動區或採訪區與否以及其位置，須視乎個

別公~活動的情況而定。

處理公眾集會及遊行屬於警務處的工作範疇，警務處西區指揮宮

林曉彤女士會於本年五月十七日舉行的區議會會議，解答區議員的提

問。

（二零一二年五月十四日收到）

中西區區議會秘書處

二零一三年五月




